
內政部97年度施政方針

一、推動地方政府組織改造，落實權力下放，提高地方自治權

能；建構並促進地方跨區域合作，充實地方治理機能。

二、健全選舉法制，建立優質選舉環境；完備公民投票機制，

擴大政治參與；健全政治獻金法制，確保政治活動之公平

與公正；建立政黨間公平合理競爭機制，推動民主憲政發

展；推動遊說法制化，促使遊說活動公開透明。

三、賡續建構務實宗教法制，保障宗教信仰自由；完備國家禮

制與推動生活禮儀，促進社會和諧秩序；推動殯葬專業證

照制度，提升殯葬服務品質；加強生前契約管理，確保殯

葬消費權益。

四、提升戶籍行政效能；加強國籍行政管理；擴大提升戶役政

資訊系統應用服務效能；落實人口政策，因應少子女化、

高齡化社會。

五、精進刑事鑑識，發展偵防科技，全面提升偵防犯罪能力；

打擊黑幫暴力，全面肅槍緝毒；強化跨部會查緝犯罪機制

與功能；提升肅竊執行成效，維護民眾財產安全；強化反

恐機制，培訓反恐專才，提升反恐應變能力；推動社區治

安，提升民眾滿意度；嚴正交通執法，促進交通安全；優

化警用防護裝備，增進犯罪偵查資訊整合，提升打擊犯罪

能量；強化警察風紀，維護警察清廉形象；加強警察教育

訓練，培育優秀警察人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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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健全災害防救體制，增進立體救災效率，強化災害防救效

能；推動火災預防制度，落實危險物品管理，精進火災原

因調查鑑定技術；提升緊急救護服務品質。

七、完備移民政策，積極吸引海外優質人才；強化新移民照顧

與輔導，提升外配基金運用效能；嚴密入出國管理；落實

非法移民查察、收容、強制出境及驅逐出國；整合各部會

力量，有效防制人口販運犯罪，落實起訴、保護及預防之

整體防制策略。

八、精進替代役役男生活及服勤管理制度；提升替代役役男公

益服務效能；強化徵兵制度，貫徹兵役公平原則；落實服

兵役者及其家屬服務與照顧。

九、賡續推動城鄉新風貌，加強運用生態工程於城鄉景觀改造；

賡續推動都市更新，以提升生活品質及都市機能；提升新

市鎮開發效益；推動整體住宅政策。

十、加速污水下水道建設，提升污水處理率；配合易淹水地區

水患治理，推動雨水下水道建設；賡續辦理生活圈道路系

統建設，加強推動綠建築、市區道路景觀綠美化及人行道

設施改善；推動寬頻管道建設；推動無障礙生活環境的設

置及改善。

十一、推動國民年金制度，保障老人經濟安全；提供弱勢婦女

生活扶助與支持，強化婦女知性成長及社會參與；落實

社會救助，推動弱勢家庭脫困，協助低收入戶以及新貧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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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貧者自立脫貧；強化身心障礙者全人照顧服務，並保

障其權益；加強公益勸募之管理與輔導，以保障捐款人

之權益。

十二、建構多元化和社區化的長期照顧服務，完備長期照顧管

理及輸送制度，以因應高齡社會需求。

十三、落實家庭暴力、性侵害及性騷擾被害人保護扶助措施；

強化性罪犯治療輔導及社區監督，賡續辦理防治宣導教

育。

十四、辦理兒童及少年托育與福利服務，推動保母管理及托育

費用補助制度；提供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；推展高風

險家庭關懷輔導，落實兒童保護服務工作；加強兒童及

少年性交易防制；健全偏差行為少年的輔導及安置機制；

落實照顧弱勢兒童及少年的生活與醫療扶助等經濟安全

措施。

十五、充實社會工作專業人力，整合社會福利服務窗口，提升

社會福利資源運用效能。

十六、推動行政區劃工作；加速國土測量，強化地籍管理；推

動網路化地政服務；健全地價制度及土地徵收作業；加

強公地管理；合理租佃制度；加強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；

辦理土地重劃及區段徵收，促進土地合理利用；落實專

業證照制度，保障不動產交易安全。

十七、健全國土規劃體系，整合都市與非都市土地管理，建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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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產、生活、生態並重的空間；強化土地開發審議制度，

妥善規劃土地資源；健全海岸地區保護、開發及管理制

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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